
臺北市歷史建築 

龍安國民小學「紅樓」（錦尋常小學校）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說明會公告 

一、 說明會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4條第 5項及「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

第18條規定，辦理臺北市歷史建築『龍安國民小學「紅樓」（錦尋常小學

校）修復及再利用計畫』說明會，敬邀各機關及在地市民朋友出席進行

意見交換。 

二、 計畫內容概要 

  針對臺北市歷史建築龍安國民小學「紅樓」（錦尋常小學校）修復及

再利用計畫案，依法舉辦計畫說明會，增益公眾參與公共政策機會，廣

納各方意見，會中由本案主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與執

行單位「胡宗雄建築師事務所」簡報，說明歷史建築龍安國民小學「紅

樓」歷史文化背景與未來規劃方向，再藉由綜合討論，聽取專家學者與

在地民眾對該歷史建築未來修復再利用的想法，期讓未來修復及再利用

計畫的內容更臻完善。 



三、 說明會時間：115年 5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2：00。 

四、 說明會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3號 

（龍安國民小學活動中心 1樓威登廳） 

五、 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六、 主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 

七、 執行單位：胡宗雄建築師事務所 

八、 參與人員：各機關、專家學者及在地市民 

九、 會議流程 

時間 議程說明 

1:40～2:00 報到 

2:00～2:10 主席致詞/來賓介紹 

2:10～2:30 計畫簡報說明 

2:30～3:00 現場提問 

3:00～3:20 問題回應與意見交流 

3:20～3:30 主席總結 

3:30 散會 

十、 建議意見提出 

  本次會議之參與者於公告期間內或會議前，得以書面寄送至執行單

位胡宗雄建築師事務所（115601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 之 3 號 7 樓之

3），俾利執行單位彙整，針對本說明會及本案議題如有疑義，請洽胡宗

雄建築師事務所陳小姐（02-26550565） 


